
拒絕職場霸凌
及性騷擾
共創友善校園

新竹市東門國小職場霸凌及性騷擾防治教育訓練

宣導單位：人事室

日期：115年5月20日



明確定義：法律首次明確定義「職場霸凌」。

法規升級：保障法修正強化首長課責，情節重大者處以罰鍰。

權益保障：具3至5年申訴期，落實案件調查與當事人隱私保密。

支持體系：提供EAP員工協助方案，心理諮商與法律諮詢支持。

防制職場霸凌宣導重點
《公務人員保障法》已於民國114年7月9日完

成重大修正，並於115年1月9日全面施行。



公務人員保障法修正：防治職場霸凌宣導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0wTEfPhRD5g
https://youtu.be/0wTEfPhRD5g?si=pu0MoUwWC8BUIU5h
https://youtu.be/0wTEfPhRD5g?si=pu0MoUwWC8BUIU5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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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止 
職場性騷擾 

如您遇有職場性騷擾情形，請向本單位申訴，保護自身權益 

本校人事室 

03-5222109�分機�8801

personnel@tmps.hc.�edu.tw 

NO Sexual harassment 

申訴單位 

申訴專線 

~你我共同維護職場安全 打造友善平等職場環境~

電子信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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